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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民规〔2024〕3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资助扶持

本市智慧养老院建设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、财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积极推进本市智慧养老院建设，根据《上海市养老服务发展

“十四五”规划》（沪社养老领〔2021〕3号）以及《上海市推进

智慧养老院建设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）》（沪民养老发〔2022〕

22号）要求，对验收合格的养老机构实施一次性补贴的资助扶持。

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以养老机构为智慧养老院建设主体，市级财政予以资助扶持。

“十四五”期间，资助扶持不少于 100家养老院进行智慧养老院建

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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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补贴对象

在本市登记成立并备案，按照《上海市推进智慧养老院建设三

年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）》（沪民养老发〔2022〕22号）以及智

慧养老院评估相关工作要求实施智慧养老院建设，经市民政局验收

通过后的养老机构（以下称“项目主体”），可以申请资助扶持。

其中，市财政全额拨款的养老机构不纳入资助扶持范围。

三、经费扶持与拨付

（一）申请与拨付

项目主体通过评审验收后，可凭审价报告、采购合同或者发票，

向区民政局提交资金扶持申请。区民政局在审定后，向市民政局申

请市级扶持资金。扶持资金下拨后，区民政部门应及时向项目主体

予以发放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补贴额度不得超过项目总投资额的 50%，项目总投资金额以项

目审价报告或采购合同为准，市级财政最高给予一次性补贴 50 万

元。其中，用于网络环境布设、物联网、远程医疗设备等硬件设施

设备金额不得低于总补贴金额的 60%。

建设项目享受过“养老院+互联网医院”等项目补贴的，申请补

贴时应扣除上述项目的已补贴金额。

（三）资金使用

补贴资金应专款专用，可用于补贴方案设计、项目招投标、项

目建设、项目审价及网络环境布设、物联网等设施设备和软件开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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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运维服务采购等程序所产生的各项费用。

品牌连锁养老机构开展智慧养老院建设的，要提高软件复用率，

鼓励品牌连锁养老机构集中采购软件项目，降低软件成本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思想高度重视。智慧养老院建设是本市养老服务领域数

字化转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有助于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

设备在养老机构集成应用，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养老需

求。各区应结合区域情况、养老机构发展水平，通过建设智慧养老

院，使智能化管理更好服务老年人照护需求，不断提升管理和服务

水平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协调。智慧养老院建设补贴工作由区民政局组

织实施。区民政局应积极引导养老机构在制定建设方案和实施计划

过程中接受指导，明确相关工作职责、时间节点和责任人，全力推

进项目完成。

（三）落实主体责任。养老机构要充分结合本市智慧养老院建

设的要求和自身发展目标，优化建设方案，提升服务能级，提高资

金使用效益，确保资金使用公开透明。

（四）严格项目监管。各区相关部门要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指导、

监督与过程管理。对建设完成的养老机构，要建立回头看或督查制

度，提升智能软硬件的使用效率。市级相关部门将对建设项目落实

情况开展不定期抽查。

五、有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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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4年 3 月 30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9 年 3 月 31

日。

上 海 市 民 政 局 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4年 2月 2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4年 2月 27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